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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康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小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亚莉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8,052,806.81 217,564,153.73 -3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12,600.95 47,250,615.90 -9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141,694.01 45,132,311.12 -124.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75,421.07 150,333,996.54 -95.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4 -9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4 -9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0.88% -0.8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403,956,884.24 12,456,959,664.62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52,068,614.00 5,449,056,013.05 0.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025,519.64

主要是根据合同收取的保证

金、违约金及罚款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871,224.68

合计 14,154,294.9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83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皇庭产业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69% 254,696,752 0 质押 228,632,152

深圳市皇庭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62% 253,939,477 0 质押 242,165,934

苏州和瑞九鼎投

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00% 82,164,976 0

百利亚太投资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8% 72,634,060 0 质押 70,000,000

鍾志強 境外自然人 1.84% 21,576,850 0 质押 16,431,188

霍孝谦 境内自然人 1.70% 19,940,178 0 质押 19,940,178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35% 15,899,444 0

中铁宝盈资产－

浦发银行－中铁

宝盈－宝鑫77号

特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23% 14,479,698 0

皇庭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8% 12,655,252 0

陈巧玲 境内自然人 0.84% 9,810,178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254,696,752 人民币普通股 254,696,752

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3,939,477 人民币普通股 253,939,477

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82,164,976 人民币普通股 82,164,976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72,634,060

境外上市外资

股

72,634,060

鍾志強 21,576,850

境外上市外资

股

21,576,850

霍孝谦 19,940,178 人民币普通股 19,940,178

BOCI�SECURITIES�LIMITED 15,899,444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5,899,444

中铁宝盈资产－浦发银行－中铁宝

盈－宝鑫77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14,479,698 人民币普通股 14,479,698

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2,655,252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2,655,252

陈巧玲 9,810,178 人民币普通股 9,810,1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及其控股的百利亚太、皇庭投资、皇庭产业控股、皇庭

国际集团为一致行动人，截止2020年3月31日合计持有公司595,297,167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50.68%。 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截止2020年3月31日，皇庭产业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254,696,752股，其中通过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 16,000,000�股； 皇庭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253,939,477�股，其

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1,070,316�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250,884,482.14 170,331,286.95 47.29%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出售同心再贷款部分股

权收回现金。

应收账款 225,345,942.73 199,042,911.23 13.21%

主要是本报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 部分租金

未及时收回所致。

预收账款 27,643,422.20 56,246,726.12 -50.85%

主要是本报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 预收租金

减少。

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138,052,806.81 217,564,153.73 -36.55%

主要是本报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 公司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对商户减免租金，使得本期收

入减少； 同时2019年底出售同心再贷款部分

股权，金融类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44,201,583.73 56,713,280.92 -22.06%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延迟复工， 项目营运成

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832,555.93 3,538,608.69 -76.47%

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 本报告期政府部门

减免了部分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等。

投资收益 -225,486.77 2,325,510.67 -109.70%

主要是2019年出售了部分参股公司股权，本

报告期投资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15,059,742.31 380,656.95 3856.25%

主要是本报告期根据合同收取的保证金、违

约金及罚款等。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2,432,049.94 561,987,699.76 -63.98%

主要是本报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商户交

租有所延后，收入减少，同时金融类收入

减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5,356,628.87 411,653,703.22 -52.54%

主要是本报告期企业延迟复工，商业运营

项目成本减少，同时金融类成本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075,421.07 150,333,996.54 -95.29%

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同时金融类业务

减少，使得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减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9,000,000.00 5,553,296.53 3843.60%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同心再贷款股权转

让款。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6,400.00 16,348,016.61 -99.35%

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复工延迟，本报

告期对外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18,893,600.00 -10,794,720.08 2127.78%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同心再贷款股权转

让款。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2,067,061.33 100,000,000.00 2.0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0,430,165.42 241,291,522.49 -29.37%

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报告期部分银

行贷款本金及利息给予公司延期支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8,363,104.09

-141,291,

522.49

51.62%

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报告期部分银

行贷款本金及利息给予公司延期支付。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2020年1月9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瑞九鼎” ）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皇庭人和” ）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书》， 和瑞九鼎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皇庭人和转让其持有的公司58,875,776股A股无限售流通股

份。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价格为4.30元/股，股份转让总价款共计人民币253,165,837元。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

控制权未发生变更，实际控制人仍为郑康豪先生。 截止报告本披露日，该事项尚在进行中。

2、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对公司旗下物业实施减免租金事项进展情况

2020年初，为共同应对新冠疫情，本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旗下深圳皇庭广

场的商户减免2020年度内的30天租金，减免金额预计不超过2,100万元，以切实减轻租户经营压力，与客户共

渡难关。 2020年一季度，公司共减免租金1003.76万元；2020年4月，公司共减免租金973.10万元，累计已减免

1976.86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

份事项

2020年01月11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

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

应对新冠疫情对公司旗下物业实施减

免租金事项

2020年04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对公

司旗下物业实施减免租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6）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2019年

12月24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已届满。

截至2019年12月24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B股共6,185,

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3%。

回购股份类别：A股，累计回购股份数量：5,369,1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6%，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4.71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3.48/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2,737,737.33元（含交易费用）。

回购股份类别：B股，累计回购股份数量：816,6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最高成交价为港币2.86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港币2.15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港币2,098,958.10元（含交易费用）。

根据公司股份回购方案中确定的回购股份具体用途， 本次回购的B股股份全部用于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

本。 截至2020年1月3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已回购的B股股

份即816,648股的注销事宜。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梦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康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程士玉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33,283,560.59 167,209,215.49 -2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856.17 6,782,007.50 -9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088,006.59 4,538,144.97 -16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033,197.16 -5,036,522.35 87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6 0.0442 -98.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6 0.0439 -98.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1% 0.67% -0.6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692,332,951.64 3,683,527,852.92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6,247,238.36 1,396,893,732.19 -0.0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832,737.24 主要是收到研发补助所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963.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568,840.4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070.15

合计 3,177,862.7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43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梦龙 境内自然人 27.85% 43,045,876 32,284,407 质押 43,045,800

向开兵 境内自然人 6.11% 9,439,000 0 质押 8,953,992

王玉政 境内自然人 4.30% 6,650,029 0 质押 6,650,000

房莉 境内自然人 3.93% 6,075,000 0

林庆得 境内自然人 2.00% 3,092,000 0

华富基 金 － 民 生 银

行－天津信托－天津

信托·优选定增6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7% 1,336,870 0

民生加银基金－建设

银行－ 华 鑫 国 际 信

托－华鑫信托·智选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86% 1,324,967 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兴业信托·易尚展

示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7% 731,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9% 445,600 0

张仟 境内自然人 0.23% 348,4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刘梦龙 10,761,469 人民币普通股 10,761,469

向开兵 9,439,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39,000

王玉政 6,650,029 人民币普通股 6,650,029

房莉 6,0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5,000

林庆得 3,0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92,000

华富基金－民生银行－天津信

托－天津信托·优选定增6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336,870 人民币普通股 1,336,870

民生加银基金－建设银行－华鑫

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智选8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24,967 人民币普通股 1,324,967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

托·易尚展示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7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1,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5,600 人民币普通股 445,600

张仟 348,4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变动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236,620,770.16 180,664,880.66 30.97% 主要是销售回款及应付票据增长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750,000.00 2,281,548.43 -67.13% 主要是与客户电汇结算增多所致

应付票据 50,619,189.39 9,457,779.41 435.21%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采用票据支付增多所致

预收款项 54,418,793.61 39,096,323.13 39.19% 主要是拓展新客户采用预收款增多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1,234,899.93 17,727,728.04 -36.63% 主要是支付上年度计提的绩效所致

其他应付款 128,491,110.55 185,607,799.17 -30.77%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易尚数字归还少数股东往

来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说明

营业总收入 133,283,560.59 167,209,215.49 -20.29%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业务量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5,774,505.76 11,805,288.14 -51.09%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业务量下降，运费等相关支

出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7,047,957.02 11,601,010.51 -39.25%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研发投入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21,295,216.73 7,307,908.40 191.40%

主要是易尚创意科技大厦、三维产业园工程借

款利息由费用化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10,483,994.76 1,703,603.07 515.40% 主要是本期收回以前年度账款所致

营业利润 5,195,041.39 10,324,784.90 -49.68%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利润总额 5,169,077.53 10,352,747.44 -50.07%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所得税费用 3,275,453.02 809,406.98 304.67%

主要是易尚数字房产销售计提所得税增加及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所致

净利润 1,893,624.51 9,543,340.46 -80.16%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主营业务收入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89,856.17 6,782,007.50 -98.68%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主营业务收入下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803,768.34 2,761,332.96 -34.68%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易尚数字房产销售放缓，净

利润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0.00 128,245.80 -100.00%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出口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7,134,628.13 4,219,369.11 69.09% 主要是收到保证金及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9,033,197.16 -5,036,522.35 875.00% 主要是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1,976,399.70 56,096,350.53 -78.65%

主要是本期支付易尚创意科技大厦、三维产业

园工程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1,976,399.70 56,096,350.53 -78.65%

主要是本期支付易尚创意科技大厦、三维产业

园工程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968,899.70 -56,096,350.53 78.66%

主要是本期支付易尚创意科技大厦、三维产业

园工程款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31,507,258.53 22,700,000.00 38.80% 主要是收到应收票据贴现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10,465,703.42 18,607,950.86 -43.76% 主要是借款利息延后支付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78,595,167.13 48,970,137.23 60.50%

主要是易尚数字归还少数股东往来款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862,387.98 -22,270,088.09 126.32% 主要是应收票据贴现款及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32,914,227.37 -83,485,957.51 139.42%

主要是易尚数字房产销售回款增加、应收票据

贴现及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

关于招股

说明书无

虚 假 记

载、 误导

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的承诺及

相关未履

行承诺的

约束措施

一、 如公司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

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

漏， 对判断公司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

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

影响的， 公司将依法

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

全部新股 （不含公司

股东公开发售的股

份）。 二、如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

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 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三、如公司违

反上述承诺， 公司将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就未履行上述赔偿措

施向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 按中国

证监会及有关司法机

关认定的实际损失向

投资者进行赔偿 ，并

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回购股份、 购回

股份、 赔偿损失等承

诺的履行情况以及未

履行承诺时的补救及

改正情况。

2015 年

04 月 24

日

长期 履行中

刘梦龙 、王

玉政、 向开

兵

关于招股说

明书无虚假

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的承

诺及相关未

履行承诺的

约束措施

一、 公司招股说

明书若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

漏， 对判断发行

人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件

构成重大、 实质

影响的， 将以二

级市场价格购

回已转让的原

限售股份。 购回

价格以公司股票

发行价格和有关

违法事实被中国

证监会认定之日

前 3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孰高者确

定； 公司上市后

发生除权除息事

项的， 上述发行

价格及购回股份

数量做相应调

整。二、公司招股

说明书若存在虚

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 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三、 如本人

或其他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

员未履行招股

说明书披露的相

关承诺事项，致

使投资者遭受损

失的， 本人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如本人或其

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履

行相关承诺事

项， 致使投资者

遭受损失的，本

人将暂不领取该

未履行承诺事项

起当年及以后年

度的现金分红及

在公司领取的薪

酬， 直至本人继

续履行相关承诺

及投资者遭受的

损失得到合理的

赔偿为止。 四、

上述承诺为不可

撤销之承诺，本

人严格履行上述

承诺内容， 如有

违反， 本人将承

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法律责任。

本人因公司上市

所做之所有承诺

不会因为本人职

务变更或离职而

改变。

2015 年

04 月 24

日

长期 履行中

公司直接或

间接股东 ，

董 事 林 泽

文、吴彪、监

事彭 康鑫 、

江文彬

关于招股说

明书若存在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之相关承

诺

一、 公司招股说

明书若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

漏， 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 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二、如本人未

履行相关承诺事

项， 致使投资者

遭受损失的，本

人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如本

人未履行招股说

明书披露的相关

承诺事项， 致使

投资者遭受损失

的， 本人将暂不

领取该未履行承

诺事项起当年及

以后年度的现金

分红及在公司领

取的薪酬或 补

贴， 直至本人继

续履行相关承诺

及投资者遭受的

损失得到合理的

赔偿为止。三、上

述承诺为不可撤

销之承诺， 本人

严格履行上述承

诺内容， 如有违

反， 本人将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

法律责任。 本人

因公司上市所做

之所有承诺不会

因为本人职务变

更或离职而 改

变。

2015 年

04月 24

日

长期 履行中

林晓帆 、王

晓玲、 赵晋

琳、周蕊、李

冬

关于招股说

明书若存在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之相关承

诺

一、 公司招股说

明书若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

漏， 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 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二、如本人未

履行相关承诺事

项， 致使投资者

遭受损失的，本

人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如本

人未履行招股说

明书披露的相关

承诺事项， 致使

投资者遭受损失

的， 本人将暂不

领取该未履行承

诺事项起当年及

以后年度在公司

领取的薪酬或补

贴， 直至本人继

续履行相关承诺

及投资者遭受的

损失得到合理的

赔偿为止。三、上

述承诺为不可撤

销之承诺， 本人

严格履行上述承

诺内容， 如有违

反， 本人将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

法律责任。 本人

因公司上市所做

之所有承诺不会

因为本人职务变

更或离职而 改

变。

2015 年

04月 24

日

长期 履行中

刘梦龙 、王

玉政、 向开

兵

持股5%以上

的股东之持

股意向 、 减

持意向及相

关未履行承

诺的约束措

施

（1）本人拟长期

持有公司股票；

（2）如果在锁定

期满后， 本人拟

减持股票的，将

认真遵守证监

会、 交易所关于

股东减持的相关

规定， 结合公司

稳定股价、 开展

经营、 资本运作

的需要；（3）本

人减持公司股份

应符合相关 法

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 具体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 大宗交

易方式、 协议转

让方式等；（4）

本人减持公司股

份前， 将提前三

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 并按照证券

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 准确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持有公司股

份低于5%以下

时除外；（5）锁

定期满后两 年

内， 本人每年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上一年度最

后一个交易日登

记在本人名下的

股 份 总 数 的

10%。 因公司进

行权益分派、减

资缩股等导致本

人所持公司股份

变化的， 相应年

度可转让股份额

度做相应变更；

（6）若本人违反

承诺， 本人当年

度及以后年度公

司利润分配方案

中应享有的现金

分红暂不分配直

至本人履行完本

承诺为止； 本人

在违反承诺期间

持有的公司股份

不得转让。 上述

承诺不因其职务

变更、 离职等原

因而失效。

2015 年

04月 24

日

长期 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

东、 实际控

制人刘梦龙

关 于 认 购

2016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

的相关承诺

1、本人同意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数量不少

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 股票总 数 的

25.00%（含 本

数）， 具体认购

数量将在《深圳

市易尚展示股份

有限公司与刘梦

龙先生之附条件

生效的非公开发

行股份 认 购 协

议》 生效后，根

据市场询价结果

及其他认购方的

认购情况最终确

定。 2、本人同意

本次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非公开发

行结束之日起36

个月内不转让。

2017 年

02月 11

日

自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

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

东、 实际控

制人、 董事

和高级管理

人员

公司控股股

东、 实际控

制人、 董事

和高级管理

人 员 关 于

2016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

报后采取填

补措施的承

诺

一、1、 本人承诺

不无偿或以不公

平条件向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输送

利益， 也不采用

其他方式损害公

司利益。 2、本人

承诺对本人的职

务消费行为进行

约束。 3、本人承

诺不动用公司资

产从事与本人履

行职责无关的投

资、消费活动。 4、

本人承诺由董事

会或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制定的薪

酬制度与公司填

补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 。

5、本人承诺拟公

布的公司股权激

励（如有）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填

补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 。

本人承诺切实履

行公司指定的有

关填补回报措施

以及对此作出的

有关填补回报措

施的承诺， 若违

反该等承诺并给

公司或者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

人愿意依法承担

对公司或者投资

者的补偿责任。

二、 为贯彻执行

上述规定和文件

精神， 保障公司

填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能够得

到切实履行，深

圳市易尚展示股

份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 实际控

制人作出以下承

诺： 本人承诺不

越权干预公司经

营管理活动，不

侵占公司利益。

本人承诺切实履

行公司指定的有

关填补回报措施

以及对此作出的

有关填补回报措

施的承诺， 若违

反该等承诺并给

公司或者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

人愿意依法承担

对公司或者投资

者的补偿责任。

2017 年

02月11

日

长期 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

东、 实际控

制人刘梦龙

及股东王玉

政、向开兵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函

一、 截至本

承诺函签署

日， 本人未

控制除易尚

展示及其控

制的公司除

外的其他公

司、企业，本

人未从事与

易尚展示及

其控制的其

他公司 、企

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存

在同业竞争

关 系 的 业

务。 二、在作

为易尚展示

的实际控制

人期间 ， 本

人及本人控

制的其他公

司、 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 织 （如

有） 将避免

从事任何与

易尚展示及

其控制的其

他公司 、企

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相

同或相似且

构成或可能

构成竞争关

系的 业务 ，

亦不从事任

何可能损害

易尚展示及

其控制的其

他 公司 、企

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利

益的活 动 。

如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其

他公司 、企

业或者其他

经 济 组 织

（如 有 ）遇

到易尚展示

及其控制的

其 他公司 、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主营业务范

围内的业务

机会， 本人

及本人控制

的 其 他 公

司、 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将该等

合作机会让

予易尚展示

及其控制的

其他 公司 、

企业或者其

他 经 济 组

织。 本人若

违反上述承

诺， 将承担

因此而给易

尚展示及其

控制的其他

公司、 企业

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造成

的损失。 本

承诺函有效

期为自本承

诺函签署之

日起至本人

不再为易尚

展示实际控

制人， 或者

易尚展示终

止上市之日

止。

2016年09月

23日

长期 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

东、 实际控

制人刘梦龙

及股东王玉

政、向开兵

关于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

在作为易尚

展示的实际

控 制 人 期

间， 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

其他公 司 、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如 有 ）将

尽量减少并

规范与易尚

展示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

司、 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之间的

关联交 易 。

对于无法避

免或有合理

原因而发生

的 关 联 交

易， 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

其他公 司 、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将遵循市场

原 则 以 公

允、 合理的

市场价格进

行， 根据有

关法律 、法

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履行关联交

易 决 策 程

序， 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

义务和办理

有关报批程

序， 不利用

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

地位损害易

尚展示及其

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本

人若违反上

述承诺 ，将

承担因此而

给易尚展示

及其控制的

其他公 司 、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造 成 的 损

失。 本承诺

函有效期为

自本承诺函

签署之日起

至本人不再

为易尚展示

的关联方之

日起的12个

月届满之日

止， 或者易

尚展示终止

上 市 之 日

止。

2016年09月

23日

长期 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

东、 实际控

制人刘梦龙

及股东王玉

政、向开兵

关于保证独

立性的承诺

函

一、 保证易

尚展示的人

员独立 1.保

证易尚展示

的 劳动 、人

事及薪酬管

理与本人控

制的其他公

司、 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之间完

全独立。 2.保

证易尚展示

的高级管理

人员均专职

在易尚展示

任职并领取

薪酬， 不在

本人控制的

其他公 司 、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担任 董事 、

监事以外的

职务。 3.保证

不干预易尚

展 示 股 东

（大）会、董

事会行使职

权决定人事

任免。 二、保

证易尚展示

的机构独立

1. 保证易尚

展示构建健

全的公司法

人 治 理 结

构， 拥有独

立、 完整的

组织机构。 2.

保证易尚展

示 的 股 东

（大）会、董

事会、 监事

会等依照法

律、 法规及

易尚展示公

司章程独立

行使职权。 3.

保证易尚展

示具有独立

设立、 调整

各职能部门

的权力 ， 不

存在受本人

及本人控制

的 其 他 公

司、 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违规干

预的情形 。

三、 保证易

尚展示的资

产独立 、 完

整1. 保证易

尚展示拥有

与生产经营

有 关 的 独

立、 完整的

资产， 不存

在与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

其他公 司 、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共 用 的 情

况。 2.保证易

尚展示的办

公机构和经

营场所独立

于本人控制

的 其 他 公

司、 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 3.除正

常经营性往

来外， 保证

易尚展示不

存在资 金 、

资产被本人

及本人控制

的 其 他 公

司、 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占用的

情形。 四 .保

证易尚展示

的业务独立

1. 保证易尚

展示拥有独

立开展经营

活动的相关

资质， 具有

面向市场的

独立、自主、

持续的经营

能力， 不存

在依赖本人

及本人控制

的 其 他 公

司、 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进行生

产经营活动

的情况。 2.保

证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其

他公司 、企

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避

免从事与易

尚展示及其

控制的其他

公司、 企业

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及其

控制的其他

公司、 企业

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具有

竞争关系的

业务。 3.保证

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其他

公司、 企业

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减少

与易尚展示

及其控制的

其他公 司 、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及其控制的

其他 公司 、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的 关 联 交

易； 对于确

有必要且无

法避免的关

联 交易 ， 保

证按市场原

则和公允价

格进行公平

操作， 并按

相 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

定履行相关

审批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

务。 五、保证

易尚展示的

财务独立 1.

易尚展示建

立独立的财

务部门以及

独立的财务

核算体 系 ，

具有规范 、

独立的财务

会计制度。 2.

保证易尚展

示独立在银

行开户 ， 不

与本人控制

的 其 他 公

司、 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共用银

行账户。 3.保

证易尚展示

的财务人员

不在本人控

制的其他公

司、 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兼职。 4.

保证易尚展

示能够独立

做出财务决

策， 本人不

干预易尚展

示的资金使

用。 5.保证易

尚展示依法

独立纳 税 。

本人若违反

上述承 诺 ，

将承担因此

而给易尚展

示造成的损

失。

2016年09月

23日

长期 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公司

关于2017年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披

露文件不存

在虚假记载

的承诺

承 诺 公 司

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

计划披露文

件真 实 、准

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

假记 载 、误

导性陈述或

重大 遗漏 ，

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

的 法 律 责

任。

2017年05月

09日

长期 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无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453

■

2020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三


